
1 
 

羅馬書鳥瞰 

第九篇 在實行身體生活上的變化（一） 

壹、 為著身體生活的變化 

一、 變化 

1. 變化不僅僅指改變；牠的意思是一種物質在性質和形狀上都改變。在英文裡，變化

這辭的意思也是在性質和形狀上改變。這種改變是新陳代謝的改變。這不只是外面

的改變，乃是在內裡構成和外在形狀上的改變。這改變藉著新陳代謝的過程而發生。 

2. 照著聖經，這新陳代謝的改變稱為變化。在變化的過程中，當基督的生命加到我們

這人裡面，滲透我們這人時，屬靈、神聖的物質就形成。這就在性質和形狀上改變我

們的構成。這就是變化。這完全是在我們生機元素裡內裡新陳代謝的改變，是在生

命裡並憑著生命，由主靈所施行的改變（林後三 18）。 

3. 在八章末了，我們成了神模成的眾子，是祂所愛的眾子，直到永遠。因此，羅馬書前

八章揭示生命的過程，這過程一路將我們從罪人帶到神的眾子。然後在九至十一章，

保羅給我們關於神的揀選、神的經綸、和我們的定命的啟示。在羅馬十二章開頭，保

羅豫備好要告訴我們，如何將我們已在其中，並正在其中經過過程的生命實行出來。

這經過過程之生命的實行，就是教會生活。 

二、 藉著獻上身體 

1. 使徒的懇求 

a. 羅馬十二章一節說，『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或，懇求你們〕，將身

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這揭示神的願望和

目的。歷世歷代以來，神有特別的願望－為基督得著身體。 

b. 這裡的憐恤原文不是單數，乃是複數。神對我們不只有一種憐恤，乃有多種憐恤。

祂在揀選我們的事上憐恤了我們；祂在呼召我們、拯救我們、並將我們帶到祂生命

裡的事上憐恤了我們。使徒保羅藉著神的這些憐恤勸我們，將身體獻給神。我們若

領悟神的憐恤，並受感動，就會作使徒勸我們作的。 

2.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a. 許多身體，一個活祭。教會生活整體說來乃是一個祭，作神的滿足。雖然有許多身

體獻上，卻是一個祭。為甚麼有許多身體，卻只有一個祭？因為許多肢體是一個身

體，許多信徒是一個教會。 

b. 保羅為甚麼用『活』字？因為他將這祭與舊約的祭比較。舊約時代所獻的祭都是殺

死的，但教會不是殺死的祭，乃是滿了基督作生命的活祭。在八章我們看見信徒被

基督這賜生命的靈充滿。他們來到十二章將自己當作祭獻給神時，乃是被生命之靈

充滿的活祭。 

c. 不但如此，祭是聖別的，意思是與凡俗的事物分開，並且有神的性情。我們的神是

聖別的；祂這聖別的性情已作到基督身體的肢體裡。所以基督的身體是聖別、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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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的身體是聖別的，沒有甚麼凡俗的事物能被帶進其中。因此，這奉獻是惟

一討神喜悅並為著基督身體的。我們需要為著基督的身體獻上我們的身體。 

d. 合理的祭司事奉：將我們自己獻給神當作活祭，是我們合理的事奉。以上所題的『獻』

和『祭』指明，『合理的事奉』是祭司的事奉。我們若有清明的心思，我們若要成為

合理、公平、合邏輯的，我們的確必須有教會生活。為著教會生活放下一切是合邏

輯、合理的。沒有甚麼比過教會更合理。這是何等合理的事奉！ 

三、 藉著更新心思 

1. 不要模倣這世代：羅馬十二章二節說，『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

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我們不該被這世代模塑成

形。世代是現今、實際的世界生活，是反對並代替教會生活的。整個世界是撒但的系

統，就是被撒但構成的系統。世界，原文是 cosmos，指組織，系統。撒但把每個人

和屬人生活的每一項都系統化了。『不要模倣這世代』，原文可譯為『不要摩登』。因

此，摩登的意思就是模倣現今的世代。 

2. 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在八章，心思是倚靠的，是置於靈的。然而，僅僅將心思置

於靈是不夠的。心思不但該倚靠，也該更新。主耶穌將祂自己從我們的靈擴展到我

們的心思，我們的心思就會得著更新。藉著我們心思的更新，我們的魂就新陳代謝

的改變。這樣我們就在魂裡經歷變化；這對教會生活是必需的。我們若要實行教會

生活，就需要藉著心思的更新，在魂裡經歷這樣的變化。 

3. 驗證神的旨意：我們需要心思的更新和魂的變化，叫我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

悅、並純全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有身體生活，教會生活。你所買的房子，你所有

的工作，你結婚的對象，都應當在於教會生活。甚至你所穿的衣服，也應當在於教會

生活。你若與教會生活是對的，就會知道你必須作甚麼。一切必須為著教會生活，因

為過教會生活是神惟一的旨意。這是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並且這是為著身體生

活。獻上我們的身體，變化我們的魂，並更新我們的心思，都是為著身體生活。 

四、 藉著運用恩賜 

1. 不要高看自己，乃要照著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a. 羅馬十二章三節，在本節裡我們來到非常實際的點。我們每個人都高看自己。你外

面也許顯得謙卑，裡面卻相當高看自己。這是教會生活的難處。我們若要有正當的

教會生活，首先要拆毀的，就是我們對自己的高估。 

b. 你若高看自己，你的心思就不清明或正常。這就是說，你的心思裡有不正常的元素。

你的心思需要受調整並更新，其中一切消極的元素需要被基督的生命吞滅；然後你

的心思就會更新並清明。 

c. 不但如此，我們需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要領會『信心的度量』

的意義並不難。神將祂自己灌輸並注入到你裡面有多少，就構成你信心的度量。你

信心的度量，等於神灌輸到你裡面之元素的分量。那是神所分給你信心的度量；你

需要照著那度量清明的看自己。 

2. 領悟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肢體有不同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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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如我們一個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我們這許多人，在

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4～5）我們需要領悟，

一個身體的許多肢體有不同的功用。我們若都領悟這點，就不會這樣高看自己，乃

會尊重別人。 

b. 身體上的肢體有不同的功用，可用人的臉為例說明。看你的臉：你有眼睛、耳朵、

鼻子和嘴脣。臉說明整個身體真實的情形：我們有許多肢體，各有不同的功用。教

會生活裡應當如此。我看見眾肢體在聚會中盡功用，就非常喜樂，因為他們能作我

所不能作的。當然，我能作他們所不能作的，也是事實。 

3. 彼此配搭作肢體 

a. 五節說，『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這就是說，我們雖多，卻是一個身體。我們是許多肢體，不是許多分開的單位。 

b. 我們作肢體，必須互相配搭，好成為活的、盡功用的身體。我們若不互相合作，就

是分離的肢體，身體的生活也就無法實際的實現。 

c. 『各個互相作肢體』，『各個』的意思不是分開，乃是不同。這就是說，你是一種肢

體，我是另一種。可能你是鼻子，我是眼睛，另一位姊妹是耳朵。因此，我們各個

互相作肢體。這需要完全的合作。 

4. 照著所賜給我們的恩典，運用我們不同的恩賜：在六節保羅說，『照著所賜給我們的

恩典，我們得了不同的恩賜。』恩典就是神在基督裡作我們的享受。這恩典，就是神

聖的生命，進入我們這人裡面，就帶來某些屬靈技能或才幹，就是恩賜。這些恩賜照

著我們所享受並吸收到我們這人裡面的神聖元素而不同。所以，羅馬十二章所題的

恩賜，是在生命中恩典的恩賜。 

a. 照著信心的程度申言：這裡的申言，主要不是指豫言。甚至在全本聖經裡，申言這

辭主要的意思也不是豫言。在舊約和新約裡，申言的意思是：（一）代言，代別人說

話；（二）發言，就是把事情說出來；（三）豫告，就是豫言，在事情發生以前說出

來。整卷以賽亞書是先知書；牠不只由豫言構成，更由發言和代言構成。以賽亞書

的確包含一些豫言性的話，但那卷書裡的諭言和話語多半是先知為神的發言。因此，

申言這辭的意思主要是『代言』和『發言』。這是在神直接的啟示下為神說話。文生

（Marvin Vincent）在他的『新約字研』裡，這樣說：『在新約裡，就如在舊約裡，

這辭顯著的思想不是豫言，乃是受感說出警告、勸勉、教導、審判、並顯露心裡的

隱情。新約的先知因著在直接的啟示下說話，所以與教師有別。』因此，申言在聖

經裡主要的思想不是豫言，乃是在神直接的啟示下為祂說話。 

b. 忠於服事：七節的『服事』指地方教會中執事和女執事的服事（見羅十六 1，提前

三 8～13，腓一 1）。執事和女執事是地方教會中服事的人。他們必須有服事的靈和

服事的態度。他們必須保守自己一直忠於服事。身體生活的實行需要這種服事。 

c. 忠於教導：申言是在主直接的啟示下為祂說話，就是照著主所分賜的啟示說話。教

導是基於申言而說話。有些弟兄也許接受別人申言中所說的，並照此教導人。教導

的人必須保守自己運用教導的恩賜。 

d. 忠於勸勉：申言、教導和勸勉，都是說話的恩賜。然而，勸勉是基於申言和教導。

在特別聚會或訓練中，一位弟兄可能在神直接的啟示下申言。有些弟兄得著那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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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給的啟示，就帶回他們的所在地，並照此教導別人；那是教導。然後，基於在

神啟示之下的直接說話，以及照著這啟示而有的教導，有些人也許勸勉人；那是勸

勉。這三種說話是為著身體的建造，將生命的供應，供應給眾聖徒，使他們可以藉

著神的話，生長在一起。勸勉的人也必須保守自己運用勸勉的恩賜。 

e. 單純分授：單純分授的能力也是生命中恩典的恩賜。這指分授以供應並顧到教會中

缺乏的人。我們需要那些能分授財物以幫助缺乏者，加速主的工作，並顧到教會實

際需要的人。所以，我們需要許多聖徒有這樣生命的度量，使他們有分授的恩賜，

並能單純分授。 

f. 殷勤帶領：『帶領的』，指教會中帶領的弟兄們。無論誰渴望作帶領的弟兄，首先必

須學習殷勤。你若懶散，就無法有分於帶領的職分。帶領者所需要的頭一個品質，

乃是殷勤。帶領的弟兄，就是長老，需要時時在每件事上，在每一方面殷勤。長老

在帶領上的才幹、功用和恩賜，乃在於他們的殷勤。 

g. 甘心樂意憐憫人：甘心樂意憐憫人不是在於天然的慷慨，乃是藉著變化而在我們裡

面形成的品質。這不是你天生的特徵，乃是憑著生命的長大，藉著變化的過程，在

你裡面發展的品質。因此，憐憫人也是一種生命中的恩賜。憐憫人意思是藉同情而

幫助人。每當你藉同情人而給人真實的幫助時，意思就是你憐憫人。假定一位弟兄

有問題或難處，而你同情他並給與幫助，那就是憐憫人的行動。 

五、 藉著活出滿有美德的生活 

1. 對別人 

a. 愛：我們過正常的生活，首先該對別人有愛。在九節保羅說，『愛不可假冒。』在十

節他說，『愛弟兄，要彼此親熱。』 

b. 恭敬人：十節也說，『恭敬人，要互相爭先。』在恭敬人的事上，我們的行動必須

快，並且要搶先恭敬別人。 

c. 交通與待客：我們在聖徒缺乏上需要有交通，待客要追尋機會（13） 

d. 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在

我們能與別人同樂、同哭以前，我們必須變化。有些弟兄姊妹不知道怎樣與別人同

樂或同哭；他們像石頭一樣，沒有人的情感。然而，教會生活需要有情感的人。我

們都必須情感適宜，並且滿了表情。我們必須是活石，是滿了情感的石頭。我們必

須學習與別人同樂、同哭。 

e. 思念相同的事：『要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不要思念高傲的事，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

要自以為精明。』（16）要俯就卑微的人（原文或譯作事）；他這樣說，就把一切的

人和事包括在內。我們該盡力俯就卑微的。不要那樣高傲，倒要俯就卑微的。 

2. 對神：十一節描述我們對神該怎樣：『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a. 殷勤不懶惰：在教會生活裡，我們需要殷勤。沒有一個懶惰的人在實行教會生活上

能得勝。為著身體的緣故，我們的懶惰必須受對付。 

b. 靈裡火熱：為著身體生活，我們需要獻上的身體、在魂的變化中更新的心思、以及

火熱的靈。我們全人－靈、魂、體－都包括在教會生活裡。我們獻上身體，更新心

思以後，還需要靈裡焚燒。所有的聖徒都有三個特徵：為著教會生活完全獻上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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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藉著在魂裡新陳代謝的變化而完全更新的心思，就是脫離屬世、天然、和宗教

思想，被主的心思全然浸透，並單純為著主的心思；以及火熱的靈。倘若在教會裡

所有的聖徒都是這樣，教會生活將是何等美妙。 

c. 作奴僕服事：奴僕是已賣給主人，並且不再有任何自由的人。我們需要為著身體生

活作這樣的人，作奴僕服事主，沒有自由照著自己行事。 

3. 對自己：正常生活中對自己的四方面。 

a. 在指望中喜樂：我們若享受主的豐富，不但裡面會喜樂，外面也會喜樂。甚至在為

難的時候，我們也應該並且能夠能在指望中喜樂。我們有神，我們也有基督。所以，

無論情形如何，我們都有指望，我們也都能在指望中喜樂。 

b. 在患難中忍耐：我們基督徒也必須能忍受患難。我們在指望中喜樂，就能忍受任何

一種患難。羅馬五章三節說，我們能在患難中誇耀。我們不但在患難中忍耐，也在

患難中誇耀。 

c. 在禱告上堅定持續：我們需要恆切禱告。這不但使我們能忍受患難，也使我們能留

在對主的享受裡，留在祂的同在和祂的旨意裡。 

d. 惡要厭棄並勝過，善要貼近：我們作神聖別的子民，必須厭棄並勝過惡事，貼近善

事。我們分別歸神的基督徒，必須維持最高行為的標準。 

4. 對逼迫者與仇敵 

a. 只要祝福，不可咒詛：逼迫我們的，我們該祝福，不該咒詛（羅十二 14）。無論人

對我們多壞，我們的口只該發表祝福，不該發表咒詛。我們作主仇敵的時候，主是

怎樣祝福了我們！我們也該同樣祝福我們的仇敵和逼迫者。這也是跟隨主腳蹤之生

活的一方面。 

b. 不以惡報惡（17）：在律法之下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今天我們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我們不可以惡報惡，乃要以善報惡，正如主對我們所作的。 

c. 不為自己伸冤：我們不該為自己伸冤，寧可給神的忿怒留地步；因為伸冤在主（19）。

我們不該以任何方式為自己伸冤。我們該將整個的情況，交在神主宰的手中，給祂

地位，照著祂的主宰作祂喜歡作的。 

d. 藉著給他們喫，給他們喝，把炭火堆在他們的頭上：反而『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

他喫，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這是真正

愛我們的仇敵。我們對他們的愛，將是堆在他們頭上的炭火，使他們轉向主。要使

我們的仇敵平靜，最好的路就是給他們東西喫喝。因此，『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

善勝惡。』（21） 

e. 與眾人和睦：最後，若是可能，我們需要與眾人和睦（18）。有時候不可能與眾人

和睦，因為對方不願意有和睦的生活。在這樣的情形裡，我們不能作甚麼。所以保

羅說，『若是可能，』我們該與眾人和睦。 

5. 一般的：準備在眾人面前作善美的事：一般說來，我們必須『準備在眾人面前作善美

的事』（17）。我們必須在眾人面前準備作善美的事。我們要避免絆跌人，就不該反

對任何善美的事。我們不僅生活在神面前，也生活在人面前，所以我們需要準備在

眾人面前作善美的事。林後八章二十一節說，『我們留心作善美可敬的事，不但在主

面前，也在人面前。』 


